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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泉州中心支公司，黄志恩不慎遗

失展业证，列 0000183505000000
2019035703，现 声 明 作 废 。】

晋江市白蚂蚁防治公司
13959940793

2021年3月18日 星期四

广告热线：13305077599
微信同号

宾馆招租
新都宾馆位于晋江市东石

镇繁华地段，交通停车方便，
一至五楼共30间客房，总面积
1300平方米左右，里面设有电
梯，具备所应有的相关手续。

有意者请联系杨女士
联系电话：15805973968

土地厂房转让，位于晋江市磁灶镇
官田后坑厂房、土地共计1150 平方米
交通便利，有意购买者电话联系。

联系电话：13506052368张先生

厂房出售

遗失声明
晋江市池店镇金

祥饮食店，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原 件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505820132172，现

声明原件作废。

晋江市池店镇金祥

饮食店

2021 年 3 月 18 日

晋江市东部快速通道一期工程
施工公告

2021年3月20日至2022年2

月28日，晋新路与福兴路交叉路口半

封闭施工，车道变窄，建议车辆绕行或

减速行驶，带来不便的，敬请谅解。

晋江市东部快速通道一期工程A1标

2021年3月18日

更正声明
本报分类广告原刊

于 2021 年 3 月 13 日福建
省众维鞋业科技有限公
司《减资公告》，原内容

“由 1000 万元人民币减
少为 100 万元人民币”，
现更正为“由 1000 万元
人民币减少为 20 万元人
民币”，特此声明！
福 建 省 众 维 鞋 业 科 技

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8 日

遗失声明
深沪镇坑边村颜和

良不慎遗失深沪镇建厂

盖房用地清查处理核实

证 明 书 ，编 号 ：NO:
001674，四至情况 ：东至

小路，西至祜焕厝，南至

小路，北至山坡，合计总

面 积 肆 分 贰 厘 肆 毫 ，现

声明遗失。
声明人：颜贻助、颜贻从

2021 年 3 月 18 日

遗失声明
深 沪 镇 坑 边 村 颜

和 良 不 慎 遗 失 土 地 动

用 证 明 书 ，编 号 NO：

000848，四 至 情 况 ：东

至小路，西至祜焕厝，

南至小路，北至山坡，

面积贰分陆厘捌毫，现

声明遗失。

声明人：颜贻助、颜贻从

2021 年 3 月 18 日

厦门市合兴宝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福建省晋江新佳园控股有限公司委托，定于2021年3月27日（星期六）

上午 9：30在晋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拍卖室（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
267号金融广场）。公开拍卖部分安置剩余住宅和店面。

拍卖住宅：华林新豪园住宅6套、福锦花园城住宅91套、瀘江小区住宅5
套、桂林小区（贵苑小区）住宅19套、钻石海岸住宅2套、千聪小区住宅213套、
霞埭花苑住宅12套、忠义苑住宅4套、澄塘•嘉龙城住宅22套、雁山花园住宅
11套、双龙湾花苑住宅1套、华洲小区住宅5套、清濛怡景小区住宅6套、鸿雁
小区住宅16套、绿洲花苑住宅13套。

拍卖店面：陈普佳苑店面23间、千聪小区店面7间、高阳小区店面13间、
兴才小区店面1间、华林新豪园店面50间。

竞买条件：符合晋江市购房条件的意向竞买者应于 2021年 3月 26日 17
时前向厦门市合兴宝拍卖行有限公司提交有效身份证明材料办理竞买手续、
交纳保证金（须到账不收现金，汇款时需备注住宅或店面）：住宅每套人民币5
万元、店面每间人民币10万元至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晋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市支行
银行账号：13530101045566770

看样时间、地址：①3月 18 日至3月26日上午9：00至12:00，下午3:00至5:00，
请意向竞买者自行前往标的物所在地自行看样，非看房时间段不得前往；②意向
竞买者看房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至小区物业公司办理看房手
续；③此次选房房源小区均已有业主入住，请参与看房人员按
照疫情防控要求入小区前配合测温与登记工作，出示八闽健
康码，并全程佩戴好口罩，每组不得超过2人参与现场看房。

咨询电话：13950156518、13906003678、0595-88122156
报名地址：晋江市青阳街道长兴路明鑫财富中心808-809

注销公告
晋江市磁灶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
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 记 ，现 已 成 立 清 算 组 。 请 债 权 债 务 人 自
2021 年 3 月 18 日起 90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

联系人：林鸿兰
联系电话：13385951201

晋江市磁灶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2021 年 3 月 18 日

注销公告
晋江市磁灶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晋

江市磁灶镇企业服务中心）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债务人自 2021 年 3 月 18 日起 90 日内向本单
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联系人：李荣俊
联系电话：15159740735

晋江市磁灶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晋江市磁灶镇企业服务中心）

2021 年 3 月 18 日

遗 失

综合新华社 国务院台办、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等多部门3月17日联合

出台《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

台胞台企在农业林业领域发展涉及的农地林地使用、融资便利和资金支持、投资

经营、研发创新、开拓内销市场等方面提出具体支持措施，进一步为台胞台企提

供同等待遇，支持台胞台企参与大陆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农林22条”来了！大陆再出惠台利民新举措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国台办发
言人朱凤莲1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
表示，“农林22条措施”与“31条措施”“26条
措施”一脉相承，进一步为台胞台企参与大
陆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同
等待遇。这些措施立足新发展阶段，鼓励台
胞台企抓住机遇、升级发展，贴近基层台胞
需求，聚焦台胞台企关心的普遍性问题，涵
盖面广、支持力度大。

国台办、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等十
一个部门17日联合出台《关于支持台湾同胞
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
施》。朱凤莲指出，出台“农林22条措施”，是
全面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率先与台湾同胞分享发展
机遇、为台胞台企提供同等待遇的重要举措。

她表示，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和优先发展农业农
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部署。不久前公

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在大陆享受
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持续出台实施惠台
利民政策措施，让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
参与大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为帮助台胞
台企参与大陆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及乡村
振兴，有关部门针对台胞台企在农业林业领
域发展涉及的农地林地使用、融资便利和资
金支持、投资经营、研发创新、开拓内销市场
等方面提出了“农林22条措施”。

朱凤莲说，“农林22条措施”既着眼“十
四五”时期大陆农业林业发展新要求，又回应
台胞台企主要诉求。概括说，有三大特点：

一是立足新发展阶段。随着大陆加快
实施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
台胞台企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拥有更
光明前景和更多机遇。“农林22条措施”鼓
励台胞台企抓住机遇、升级发展。如第10、
11、12条支持台胞台企发展乡村特色农业、
林草生态产业，参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参与智慧农业、绿色投入品等领域的研
发创新、成果转化与技术服务。

二是契合台胞台企实际需求。“农林
22条措施”贴近基层台胞需求，聚焦台胞
台企关心的普遍性问题，如第1、2条对农
村土地经营权和林地经营权，第4、5、6条
对融资问题，第22条对开拓内销市场，提
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三是涵盖面广、支持力度大。“农林22条
措施”支持台胞台企参与城乡冷链物流基础
设施、畜牧水产养殖等多个领域的建设和生
产经营，鼓励台企参与农林产品国家标准起
草，支持台胞参与乡村建设，基本涵盖了台胞
台企在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各个方面；并就
涉农涉林资金补助申请、深化台企与农垦企
业合作、加强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等方面提
出具体措施，为台胞台企提供有力支持。

她表示，国台办、农业农村部、国家林
草局等部门将落实落细各项措施，深化两
岸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

“农林22条措施”贴近基层台胞需求，支持力度大

昨日，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为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
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周
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
实《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和《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率先
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
展机遇，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参与
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林业高质量发
展，国务院台办、农业农村部、国家林
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
资源部、水利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市
场监管总局、供销总社制定支持台湾
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
展的措施如下。

1.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通过流转
取得的农村土地经营权受国家法律保
护，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到期后同
等条件下可优先继续租赁。

2.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通过流转
取得的林地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可依
法进行登记、办理权属证书和流转，并
按照国家和地方政策进行经营管理。

3.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从事农业
种植养殖配建的与生产农产品直接关
联的烘干晾晒、分拣包装、保鲜存储、
粪污处置、检验检疫，以及为生产服务
的看护房、农资农机具存放场所等设
施用地纳入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可依
法依规使用一般耕地。

4.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从事农业
生产经营可申请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同等享受农业信贷担保和创业担保贷
款贴息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提供
贷款贴息补助，重点支持农业生产基
地建设、农产品加工设施、农业投入品
采购及农产品收购等生产经营贷款。

5.台资农业企业可发行公司信用
类债券，进行直接融资。鼓励商业银

行创新信用评价模式，提高台湾同胞
和台资农业企业信用贷款比重，根据
台湾同胞和台资农业企业融资需求特
点设计个性化融资产品。

6.在福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台
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可纳入“台商台胞
金融信用证书”和台企台胞征信查询
应用范围，鼓励金融机构为其提高审
贷、担保与再担保效率。

7.符合条件的台湾同胞和台资企
业可依法依规申请相关涉农补助资金
支持。

8.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在实施农
机深松整地和免（少）耕播种的项目地
区开展作业，可按规定同等申请作业
补助；依照有关规定报废危及人身财
产安全的农业机械，可同等申请补贴。

9.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可参与城
乡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批发市场
等项目建设运营，参与产地分拣包装、
冷藏保鲜、仓储运输、初加工等设施建
设，对其在农村建设的保鲜仓储设施
用电实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

10.鼓励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发
展乡村特色农业、现代农产品加工业、
乡村休闲旅游等乡村产业，参与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11.支持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参
与重型农机、渔业装备、智慧农业、绿
色投入品等领域的研发创新、成果转
化与技术服务。

12.鼓励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依托
贫困地区生态资源禀赋优势，参与生态
保护修复和生态旅游、木本油料等特色
经济林、特色种养业等林草生态产业。

13.鼓励台资企业申请植物新品
种权。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依法投资
畜牧水产养殖业、苗种场等，同等享受
农业支持政策和优惠措施；在自由贸
易试验区范围内可投资水产品捕捞行

业。
14.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可依法

同等从事林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林
木良种培育、造林种草、防沙治沙、经
济林生产经营、林草种苗生产经营，可
同等参与林草业重点龙头企业推荐、
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申报。

15.台资企业可按规定与农垦企
业开展合作，促进资源资产整合、产业
优化升级。

16.支持有条件的地区设立海峡
两岸乡村振兴合作基地，深化两岸农
业融合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
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

17.支持符合条件的台湾农民创
业园按规定申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申报新设台湾
农民创业园、加大对园区基础设施和
农林业设施投入。

18.鼓励台湾乡村建设规划设计
师到大陆从事规划设计工作。

19.台湾同胞在大陆从事农渔业
生产，可申请接受创业培训，扎根乡
村、服务农业、带动农民的纳入农村创
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范围。

20.从事水利领域设备生产的台
资企业可将符合条件的产品和技术申
报纳入水利先进实用技术重点推广指
导目录。

21.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可同等
参与茶叶、水果、花卉等农林产品的国
家标准起草工作，共同促进两岸标准
互联互通。

22.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与供
销合作社系统农产品经营企业、协会
合作，推介、销售优质农产品。支持台
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参与各类线上线下
农产品订货会、对接会，拓展大陆内销
市场。

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
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


